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泸州医学院文件
泸医院〔2013〕144 号

泸州医学院“三公经费”使用情况审计办法

第一条 为了强化学校“三公经费”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，

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，促进学校党风廉政建设，根据《党政

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等国家有关“三公经费”管理制度

的规定，教育部《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》和《泸州医学院

专项经费使用审计监督办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“三公经费”指学校财务通过年度预算单独划拨，

由有关职能部门管理的专门用于公务接待、公车购置及运行、公

务出国（境）的费用。

第三条 审计部门对学校“三公经费”审计的主要方式：

1、在开展学校及各部门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时，将“三

公经费”纳入审计重点开展审计；

2、在对有关部门领导干部离任或任中经济责任审计时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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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；

3、根据工作需要，对学校“三公经费”管理和使用情况进

行专项审计或审计调查；

4、参与学校预算编制、决策和调整，及时对“三公经费”

预算发表审计意见；

5、根据财务部门定期提供的月度财务报表，随时掌握学校

“三公经费”的支出情况，发现审计线索，及时开展审计工作。

6、参与并积极配合学校有关部门对“三公经费”的管理及

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，提供审计情况，及时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。

7、审计部门认为适当的其他方式。

第四条 审计部门对学校“三公经费”审计的主要内容：

1、“三公经费”预算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，是否单

列预算，预算是否科学，划拨是否及时，开支范围是否清楚，是

否纳入专项资金管理，单独核算（公务用车单车核算），结算方

式是否符合规定，责任是否明确；

2、责任部门是否重视“三公经费”的使用管理，采取的具

体管理措施是否有效，经费的管理是否做到了严格、规范，是否

存在管理风险和漏洞，是否遵守了政府采购和定点采购等规定，

是否存在无预算支出或超预算情况，使用效益如何；

3、报销凭证要素是否齐全，审核签字是否符合学校财务报

账规定，发票、合同等附件填写是否完整规范，有无虚假发票或

白条，需要事前立项审批的支出项目前置审批手续是否完善；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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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是否及时，是否坚持一事一报，有无化整为零或者合零为整报

销；

4、“三公经费”支出范围是否合理，是否用于专门用途，是

否挪作他用，是否存在铺张浪费、假公济私等现象，有无超规定、

超额度、超标准、超规格的情况，结余处理是否符合财务规定；

5、“三公经费”是否纳入校务公开的范围，公开是否及时、

准确，并自觉接受群众监督；

6、其他有关情况。

第五条 学校财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应自觉接受审计对学

校“三公经费”的监督，并提供必要的支持，按照审计部门的要

求及时完整报送有关资料。

第六条 审计部门可以根据《泸州医学院审计结果公告暂行

办法》的规定，对学校“三公经费”使用情况的审计结果进行公

告。

第七条 审计部门对发现“三公经费”管理和使用过程中存

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将在职权范围内做出处理或报送学校纪检监

察部门追究纪律责任。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查处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审计部门负责解释，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

施行。

泸州医学院

2013 年 12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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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。

泸州医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3年12月27日印发


